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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F_B8_c36_482966.htm 商法经济法部分的特点是多、

杂、散、乱。从涉及的法律法规数量来看，本部分在司法考

试中是最多的，仅列入大纲的就有37部。从内容来看，它涵

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其繁复庞杂，而且各部分法自成

体系，互不相干，缺少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 因此，复习难

度很大，是司法考试中一块十分难啃的“硬骨头”。本部分

复习的关键是要做到区别对待，即针对不同的法在历年考试

中的所占分值大小和难易程度，制定不同的复习策略，做到

有重点、有层次、有先后、有选择取舍，以防陷入到法条的

汪洋大海之中而无法自拔。 第一，本部分诸法的大致分值比

例 商经法两部分加起来，一共有80到90分的分值。但是这些

分值在各法之间的分配极不平衡。其中1/3的法集中了80%的

分值。而另外2/3的法，只有20%左右的分值。因此，必须把

这些数量少，分值多的法挑选出来，作为考生的重点关注对

象，进行强化复习。这样做，可以大幅度地节约时间和精力

，增强学习的针对性。从历年试题的经验来看，大约1/3分值

在公司法，1/3分值集中在少数几个“核心法”，比如合伙企

业法，保险法，劳动法，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法等。而

对于其它分值少，数量多的“小法”，往年试题则呈现出很

强的规律性，考点的集中度很高。很多“小法”，多年来仅

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制度的考查上。比如，环境法，连续三年

都在考查环境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问题；税法一贯只考征管

法和个人所得税法，而且，对于征管法中税收保全措施和税



收强制执行措施、对个人所得税中的税收减免问题一直青睐

有加，反复考查。法条其实就征管法的38条到42条和个人所

得税法的第4条，第5条。在有些小法中，甚至还有考题重复

的现象，如2003年第90题和2002年第9题。题干和选项完全相

同，都是考查拍卖瑕疵请求规则。这种现象在司法考试中是

罕见的。但足以证明，“小法”的学习，必须关注历年试题

所形成的热点。从往年试题经验中挑选最有价值，最有代表

性的制度来进行有针对性的复习。在时间紧迫、任务艰巨的

情况下，这种方法无疑具有极高的实战意义。 第二，商经法

各部分考查热点及考点预测 1.公司法。公司法中的资本制度

和股东制度为每年必考内容：包括资本充实原则相关制度、

出资限额、出资方式、出资比例、出资责任。2005年10月27

日公司法进行大面积修改之后，公司资本制度出现了一些新

变化。比如，第26条，81条，确立了新的最低法定注册金限

额和分期缴纳出资的新规定。第27，28，31条，确定了出资

方式、比例和出资责任。第143条，公司不得回购本公司股份

的规定有了例外情形。第167条，取消了法定公益金的规定，

只要求公司提取法定公积金等。这些变化都是今年司法考试

值得重点关注的考点。另外，公司法修改后新增加的几项股

东权利包括第34条关于股东的知情权，特别是可以查阅帐簿

的权利；第75条股东回购请求权；第152条股东的代表诉讼权

和第183条解散公司请求权，这些权利是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而专门设立的特别权利，意义不凡，所以也要引起高度关注

。另外，一些反映公司法修改精神的制度，如一人有限责任

公司、第20条确立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第54、55条新增加

的监事会权利等，也是关注对象。 2.合伙企业法。本法中的



考试热点集中在对合伙事务执行和合伙的无限连带责任及由

合伙人共同决定事项的考查上。由合伙人共同决定的事项，

除31条规定外，还有14条，修改合伙协议，21条，对外转让

份额，24条，以合伙财产对外出质，44条，入伙。合伙人共

同决定事项最能反映合伙企业财产是共有财产的属性和合伙

企业的人合属性。 3.保险法。保险法试题主要集中在保险合

同法部分，比如对保险利益、最大诚信原则的考查，和对财

产保险中的代位求偿权、人身保险中的受益人制度的考查，

都是热点。 4.劳动法。劳动法中最常见的考点是对劳动合同

解除制度的考查，即24到32条。在劳动合同解除中，即时解

除和预告解除这两种形态，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存在差异

。用人单位解除合同的要求比较严格，而劳动者解除合同则

比较宽松，反映了劳动法的立法意图。其他热点问题，比如

劳动法的适用对象、工时制度、劳动争议问题等，仍然是复

习的重点。 5.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法。本部分历年试题

考查内容也十分集中。一是侧重对农用地保护制度的考查。

如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征收征用审批权限问题和对

耕地的特殊保护制度等。二是侧重对特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即划拨土地使用权的考查。划拨土地使用权具有极强的行

政干预特征，其规则更具经济法色彩，所以比出让土地使用

权考查的多。后者主要是一种民法上的用益用物权。 6.证券

法。证券法要关注反映本次证券法修改精神的。如第2条关于

证券法调整范围的变动和第6条，第42条关于分业经营原则、

现货交易原则的松动；第11条新增的保荐人制度；第43条

，45条，47条关于限制交易的规定；第180条关于证监会职权

的规定等。 7.其他“小法”。其它“小法”的复习，由于内



容太多，分值不高，所以应首先掌握历年来形成的热点制度

内容。然后再根据时间精力安排其他复习。这里根据统计，

列举一些热点内容，再结合其他因素，提出预测性的考点：

第一，破产法中的破产财产和破产债权、别除权、取回权、

抵销权。第二，票据法中对票据无因性构成限制的规定，即

第10条，12条，13条，21条，87条；票据行为附条件的后果；

特殊的背书；追索权问题。第三，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不

正当竞争的构成要件；特别要注意某些非经营者也可从事的

行为，如侵犯商业秘密，诋毁商誉等，如果主体不是具有同

行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不构成不正当竞争。第四，税收行政

执法权的范围，特别是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个税

的免税范围和特殊的税率。第五，环境法中的预防性制度和

环境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第六，消费者法中的产品责任和

产品质量责任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36条到39条规定的几个

连带责任。第七，特殊物的拍卖和强制拍卖、拍卖规则和对

中标人分包项目的限制。第八，银监会的职责权限，商业银

行法第36条，40条，46条等确定的商业银行业务规则；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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